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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範例
OOOO(借用單位名稱)　函
	機關地址：

	傳　　真：

	電子郵件：

	聯 絡 人：
	電話：
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發文字號：   字第           號
速別：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.場地租用契約書、場地租用切結書(一式2份)、2.活動企劃暨安全計畫書、3.活動主辦單位環境維護表、4.場地及設備租借申請表。

主旨:本機關/公司(借用單位名稱)謹訂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（星期○）租借貴校○○○○(場地名稱)舉辦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活動名稱)，敬請惠允商借，請查照。

說明:
ㄧ、租用日期及時間：○○年○月○○日(週○)08:00~22:00止。(含開門、搬運器具、場佈、彩排、正式演出及退場、清潔、關門共○○小時)
二、撤場清潔時間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時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時。租用期間場地清潔由租用單位自備環保袋負責清潔，負責人員及清理方式詳附件3。
三、租用聯絡人：○○○，連絡電話098○123○○○。
四、各項租借場地開立收據如下：
(一)場地使用費收據：繳款機關/繳款人請開立：「借用單位名稱」。
(二)場地保證金收據：繳款機關/繳款人請開立：「借用單位名稱」。
(三)營業稅買受人名稱：繳款機關/繳款人請開立：「借用單位名稱」。
□營業人(請提供統一編號)□非營業人(請檢附身分證影本)。
五、使用前7日提供公共意外責任險或其他與活動性質相關之保險。
六、場地完全復原後會同貴校場地服務人員檢查完成，填具「退還租借場地保證金申請書」辦理退費。

機關/公司負責人名稱
（含機關關防/公司印鑑）




臺北市立大學（博愛校區）場地租用契約書附件1

立契約書人：臺北市立大學(以下簡稱甲方)與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，為乙方租用甲方「○○○○○○」場地設備以辦理活動，雙方合意訂立本場地設備租用契約書，條款如下：
一、活動名稱：「                」活動。內容如附件2活動企劃暨安全計畫書。
二、活動時間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三、借用時間：
	借用場地
	日期
	起始時間
	結束時間

	
	月   日
	9時
	17時

	
	月   日
	
	

	
	月   日
	
	


四、預估參加人數：總人數約            人。
五、場地使用費與付款方式：
	[bookmark: _Hlk208836249]項目
	金額(新臺幣)
	匯款帳戶

	場地使用費
	
	戶名：臺北市立大學校務發展基金
金融機構:台北富邦銀行公庫處
帳號：1605004-590000-2

	場地營業稅
	
	戶名：臺北市立大學特種基金保管款
金融機構：台北富邦銀行公庫處
帳號：1605004-190000-8

	場地保證金
	
	戶名：臺北市立大學特種基金保管款
金融機構：台北富邦銀行公庫處
帳號：1605004-190000-8

	總計
	
	※匯款手續費由借用者負擔
※請匯款人填寫匯款委託書(匯款單)時，應於『附言』欄註明借用單位全名及用途。


六、取消場地使用損害賠償依場地設備收費標準及管理使用要點第13點辦理。
七、罰則：依場地設備收費標準及管理使用要點第15點及20點辦理。
八、保證金退還：活動辦理結束，物品歸還及場地恢復原狀，經本校檢查無待解決事項，乙方檢具保證金收據等文件向甲方申請辧理。
九、本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「臺北市立大學場地設備收費標準及使用管理要點」及相關法規辦理。
十、本契約正本一式二份，由甲、乙雙方各執一份留存。


立契約書人
甲方：臺北市立大學
代表人：邱英浩
統一編號：03763109
地址：100234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(博愛校區)
電話：(02)23113040-1323







乙方：
代表人：													(蓋章)
統一編號或身份證字號：
地址：
電話：


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場地租用切結書
	茲保證切結於租用上開場所、設備(設施)時，己詳閱注事項並願意配合貴校管理遵守管理規則等相關規定，於場地使用後確實清理復原，點交予貴校。
此致
臺北市立大學（博愛校區）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
代表人：
地址：
電話：
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
	繳款方式
	電匯本校

	項目
	金額(新臺幣)
	匯款帳戶

	場地使用費
	
	戶名：臺北市立大學校務發展基金
金融機構:台北富邦銀行公庫處
帳號：1605004-590000-2

	場地營業稅
	
	戶名：臺北市立大學特種基金保管款
金融機構：台北富邦銀行公庫處
帳號：1605004-190000-8

	場地保證金
	
	戶名：臺北市立大學特種基金保管款
金融機構：台北富邦銀行公庫處
帳號：1605004-190000-8

	※匯款手續費由借用者負擔。
※請匯款人填寫匯款委託書(匯款單)時，應於『附言』欄註明借用單位全名及用途。
※匯款後請將匯款證明單收據傳真至02-23810598或郵寄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(100234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臺北市立大學總務處事務組)
※退還保證金需要，請務必附上與收據相同戶名之存摺封面影本。




[bookmark: _Hlk208827657]活動企劃暨安全計畫書附件2

壹、活動日期及時間：
年   月   日  時  分起至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
貳、使用目的：
參、活動範圍（請填場地名稱並檢附活動配置圖、動線圖）：
肆、活動種類（請勾選）：
    本活動係屬 
         □1.學術、藝文、體育、休閒或其他性質相類似之活動
         □2.公益活動
         □3.其他（另敘明如右）：
伍、活動方式（請敘明活動主題及對象等）：
陸、參與活動單位、人員及人數（應包含主、協辦、表演或指導單位等）：
柒、活動流程（請敘明時段、內容）：
捌、活動設施：（如另有硬體設備、車輛運輸等請敘明設備情況及車種、車次及動向；車輛並應避免進入草坪）
玖、交通維持及安全計畫內容：(以下事項依活動需要事前辦理)
 一、活動期間交通維護方案：（相關管制措施請敘明）
二、警力支援：（若有需求應事先行文市警局，無則免填）
三、安全秩序維護：
請視情況加派○位安全人員，於活動期間維持現場秩序安全，惟遇有妨礙安寧秩序非警力協調不足以排除時，請事先申請警力支援。
四、公共安全維護：為確保活動安全進行，請預留足供消防車輛進出空間。
五、醫療支援：
現場設置醫療服務站（於配置圖註明設置地點），擔任緊急醫療救助事宜，並派專人（係指受過醫療專業訓練之人員）負責醫療服務站。
六、其他安全維護事項：




活動主辦單位環境維護表附件3

	活動名稱
	

	活動日期
	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至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

	活動地點
	

	主辦單位
	

	聯絡人
	
	電    話
	

	活動中
環境維護
	· 自行清運
· 委託民間業者(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）
· 委託環保局(使用本市專用垃圾袋)

	活動場地環境維護
	1.聯絡人姓名：
2.電話：
3.垃圾清理頻率：
4.宣導民眾維護整潔之相關措施：
5.清理人數：
6.預定垃圾清理結束時間：

	活動結束後垃圾清運方式
	□ 自行清理
□ 委託民間業者
□ 其他



退還租借場地保證金申請書
本單位____________於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，向貴校租借             場地辦理活動，因活動已順利辦理完畢，並由貴校完成檢查，已將場地復原及完成清潔，茲申請退還場地保證金新臺幣         元整，並檢附保證金收據正本，請惠予辦理退還保證金。

附件：□貴校收據正本1份。
□貴校收據正本已遺失，倘若尋獲正本收據不會再重覆申請。
上述款項請匯入下列帳號：（請檢附金融帳戶封面影本1份）
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須與本校所開立之收據繳款人相同)
郵局局號：________________ 帳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銀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 分行 
帳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此致
臺北市立大學

租借場地承辦人：							(簽章)
電話：(手機)
地址：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申請使用臺北市政府轄管場館(地)舉辦藝文表演活動
業者資訊揭露切結書
依臺北市政府法務局114年5月7日北市法保字第1143019142號號函辦理

1、 本藝文表演活動名稱、日期及主辦業者名稱
活動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  活動日期：__________  
主辦業者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2、 本藝文表演活動（預定）資訊揭露內容
（1） 揭露「履約保障機制或付款保障措施」等資訊
1、 [bookmark: _Hlk147927086]本活動提供履約保障機制（常見「履約保障機制」詳如本切結書附件1、第一點）
□是，已/將於對外公開售票日在售票平台或官方網站等處揭露資訊（參考示意圖1）
□否
2、 本活動提供信用卡交易（信用卡的爭議款機制係屬「付款保障措施」之一，詳如本切結書附件1、第二點）
□是，已/將於對外公開售票日在售票平台或官方網站等處揭露「本活動提供信用卡刷卡購票，若本活動因故取消、延期舉行或主要表演節目、主要表演藝人變動，且主辦單位拒絕退款時，可向原信用卡發卡行申請信用卡爭議款退款。」等付款保障措施之說明文字（參考示意圖2）
□否，本活動無提供信用卡交易
   ※若以上兩種方式(1、2)皆勾選「否」，則續答3
3、 下列兩種做法擇一勾選：
□已/將於對外公開售票日在售票平台或官方網站等處揭露「本活動無提供履約保障機制或付款保障措施」（參考示意圖3）
或
□已/將於對外公開售票日在售票平台或官方網站等處，提供網路連結至「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消保網」向消費者宣導「『預付型交易』之風險及預防Q＆A」之網頁。（參考示意圖4）

（2） 揭露「可行之退費方式及其具體執行作法」之資訊
本活動依據本切結書附件2-可行之退費方式及其具體執行作法，已/將於對外公開售票日在售票平台或官方網站等處作資訊揭露（參考示意圖5），連結網址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是(此為必勾選項)

3、 本藝文表演活動主辦業者承諾事項：
(1) 本活動主辦業者就前開已/將做資訊揭露之內容，無不實情形，並就切結內容確實辦理，且對於消費者之保障不低於前開資訊揭露之內容。

(2) 本活動主辦業者如經申請使用之場館（地）方認為有重大違反本切結書內容，且經場館（地）方通知未補正或無法補正等情形，主辦業者同意接受申請使用之場館（地）方依據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之任何處置措施。


立書人(主辦業者)： ___________________   (簽名或蓋章)


切結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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